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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志编志领导小组审查《乐山市民政志》初稿

档案工作成绩显著奖状、t

殡葬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奖状

先进党支部奖状

地震工作先进集体奖旗



爵 言

从古至今，民政工作皆为朝廷或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民政专志主要记叙了辛亥

革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政工，作的发展、变化及其各个方面的基本

状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部突出民政工作特点的新志，是市志的补充和组

成部分。
‘

编撰《乐山市民政志》总的目的与编撰市志相同，也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它是上对祖宗负责。下为子孙造福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时期精神文明建设、 “四

化”建设以及民政工作建设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它的问世，为本市党政机关、民政

部门在制定民政工作规划、方针、政策、措施以及研究处理民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

“兴利除弊"、 “扬长避短”，从实际出发，实行正确领导，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

现实依据，为编撰市志提供了翔实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党的政策教育提供了生动的、丰富的乡土教材。它是民政

工作方面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

Ⅸ乐山市民政志》是在充分调查，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研究，反复推敲，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编

撰而成的。全志本着详今略古、详主略次的精神，在探索历史真实性、总结客观规律性

的基础上，用观点统帅资料，以资料阐明问题，具体、真实的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本市

民政工作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7＼

。《乐山市民政志》的编撰是在市委、市人大常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

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市编史修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地区档案馆、市档案馆、市图书馆

等单位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转此致谢。由于编撰人员的水平与占有资料
；

j．

有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今入与后人批评指正。
、

乐山市民政局编志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五月



．R 例

一、本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六章，记述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政工作，下篇为七

章，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政工作。卷首含编志领导小组和编志人员名录、序

言，凡例，目录，概述，建置沿革。全志共二十三万余字，并配有照片，图表，以充实

文字。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起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下迄公元一九ItIⅡ1年，共

计七十三年。其中上、下篇的衔接时间为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乐山

之时)

三、本志上篇采用当时的通用纪年(即。民国"纪年)，并加注公元纪年，下篇采

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以语体文为主，但所引用的史料，则按当时的文体原文照录。

五、本志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的目、项、分项的序码，依次按一、二、三⋯

⋯l i、2、3⋯⋯； (一)、(二)、(三)、⋯⋯I (1)、(2)、(3)⋯⋯’

甲，乙、丙⋯⋯来表示。

一六、本志下卷所列货币金额，}九五四年前为人民币旧币，一九五五年后为人民币

新币，其比值为10，000：1(IN币一方元折合新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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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民政，，，从旧的含义上讲，是朝廷或政府治理之民事，而其新的含义则为政府行

政事务的一部分。

民政工作，从广义上讲，它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是行政管

理的一部分，也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范畴的划分来讲，它

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其主要职能来看，它是朝廷或政府解决一部分或者是一定

范围以内的社会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在历代封建王朝和国

民党统治时期，民政工作就其本质来说，它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用以笼络人

心，缓和阶级矛盾，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根本目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时期的民政工作与前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党和政

府对广大群众的关怀落到实处，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因素，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携手并

进。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期，三国吴始置户部，隋唐后朝廷设六部(吏，户，礼、兵、

刑、工)，户部位居第二，中华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设内务部，直属大总统，随

后，全国各县政府设七科(民、财、建、教、军、粮、地)；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县改

为八科(民、财、建、教、军、社、粮、地)，民国三十五年又改为五科(民、财、

教、军、社)。数次变动，民政科均处各科之首，且民政科长可代行县长出缺时，处理县

府事务。当时，民政部门业务范围之广、权限之大，属各科之冠，这就基本上标明了民

政工作在民国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民政部门历来是人民政府作，

人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机构，被称之为“人民群众的组织部"，被视之为“救苦救难的观

音菩萨，，，起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重大作用。今后，随着形势的发

展，民政部门的工作将会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所管理的事务将会越来越多。

民政机构的主要任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封建王朝时期的民部(户

部)主要掌管全国土地、户籍、税务、财政收入等事务。民国时期的内务部(后改为内

政部)，主要管理地方行政选举、抚恤、救济、慈善、感化、户籍、地政、警察、兵役、著

作出版、土木工程、礼俗、宗教、社团登记及卫生等事务，并监察所辖官署及地方长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中的内务部则主管选举、交

通、优待红军及家属、救灾、户政、贯彻婚姻条例、卫生行政、义务劳动、民警等工

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的民政部门，主

要掌管人事、地政、户籍、选举、卫生、行政、救灾、抚恤、优待、保育、各种社会救

济、婚姻登记和礼俗、宗教、劳资和佃业争议、战争动员、战争支援、社团登记，取缔娼



妓、赌博、盗窃、缠足和禁烟禁毒以及其它有关民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县民政部门同其它部门一样，均围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及维持社会治安、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等中心，开展民政业务工作。包括改变i日制度，建立新制度，处理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污泥浊水，建政、优抚、地政、户政、国籍、行政区划、民工动员、婚姻登记和

社团登记等工作，一九五六年，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周总理明确规定；“民政部门应

以优抚、复员、救灾救济工作为主要任务，嚣随后陆续颁发了民政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法

规，一九七八年，中发(78)60号文件，即中央批转《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中，强调了民政工作主要业务范围仍然是优抚、复员安置、生产救灾、社会救济和社会福

利以及党和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一九八三年四月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民政工作会议，确

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政部门承担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社会福利、

行政区划、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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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沿革

一、封建王朝和中华民国时期

政府办理民政工作的机构，其设置历史悠久。两千多年前的汉成帝置尚书五人，其

一即为民曹，长官为尚书民曹。三国时，吴始置户部尚书。魏晋及南北朝皆为度支，并

有左民、右民尚书。隋开皇三年改为民部，长官为民部尚书。唐永徽初，为避太宗讳，

复民部为户部，长官为户部尚书。其后历朝相沿，以迄清末，复改为度支部，其时，各

省、道、府(州)、县均设度支(即民政)官吏。

民国初年(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成立了内务部，而各省则设都

督，统辖一省军民之事。嗣后，实行军民分治，都督专管军务，另置民政长，管理民

政。民国二年(1913年)，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北进后，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务部与北京

政府的民政部合并，称内务部。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组成南京国民

政府，实行五院制，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二日成立内政部，直属行政院，各省

则设民政厅(四川省由于当时仍处于军阀割据局面，故无统一的政权、政令制度，直至

民国二十四年割据局面结束，方建立统一于国民党政府的省政府，与此同时，设立省民

政厅，主管全川的民政事务)。各县的民政机构在民国元年(1912年)称第一科，

民国十年(1921年)更名为民政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称民政科，民国二十六

年(1937年)复名为民政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再次改称民政科，沿用至民国三

十八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覆灭时为止。科内和区、乡(镇)的民政人

员编制不一，据口碑资料称：民国三十八年时，民政科内配备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三

人、事务员二人；科下设户政股弋置股长、事务员，雇员各一人)；各区设委派的县指导

，员一人，负责督察该区的民政工作，区内设指导员三人，第一指导员(多由副区长兼)

主管民政和财政工作。各乡(镇)‘公所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设民政股，民国三

十二年(1943)年后废股设民政干事1人。

民国时期，乐山县艮政机构负责人名单因史料欠缺，故仅据口碑材料及当时乐山出

版的报纸刊登的任职消息录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二月，科长为王问朝、副科长为张映光，民国三十年

(1941年)元月，卢汝纯接任科长，副科长为尹攀(后由陈平格接任科长之职，但时间

失考)，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二十七日，陈平格辞职，胡如愚继任，副科长为

帅海翔，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九月三十日，胡如愚去职，暂由一区县指导员赵家增

兼代，后由幸绍康接任，帅海翔仍任副科长(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帅被选为杨湾乡乡

长，空缺由赵家增接任。据伪乐山县建设科科长方长庚云：在此期间罗文方曾一度任科

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幸绍康去职，赵天翼任科长、副科长为王泽滋(据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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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云：在此期间，曾霁光曾一度任科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二月，科长为马

崇援，副科长为帅海翔，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五月，马崇援因人事不协调，阻碍较

大，自愿请调任户政股股长，帅海翔亦于同时请长假返乡，科长之职分七区县指导员邹

运光接替，副科长由刘文俊担任，直至人民解放军解放乐山为止。

民国时期，由中匡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中的民政机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

代，各省、市、县均称杰务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和边区政府的民政

机构，多数仍称内务部，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则称民政厅，行署称民政处，专署和县称

民政科。(详情不再录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l、全国性的民政机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置内务部，各大行政区设民政部，省、

直辖市设民政厅(局)，专区、市、县、直辖市和省辖市蕾区设民政局(科)，区、乡、

(镇、社)设专(兼)职民政助理员。--)L六九年，由于“四人邦”的干扰破坏，内务

部被撤销，各地民政机构与其它部门合并，民政干部队伍也相应减少。一九七六年十月

粉碎岛四人邦”后拨乱反正，国务院于--JL七八年建立了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仍称民政厅(局)，专区、市、县、直辖市及省辖市的区先为民政科，后统一改称民

政局，区、乡(镇、社)配有专(兼)职民政助理员或民政工作员一人。

2，乐山市的民政机构

(一)演变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人民政权建立后，称乐山县人民政府民教科(一九五。年十二洫

改为民政科)，一九五四年三月改称乐山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一九六八年三月，乐山

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民政与劳动，卫生纳入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内，称综合组；一

九七三年三月，根据乐山地委(7，2)124号文件《关于建立民政机构》的通知规定，恢复

了民政科，称乐山县革命委员会民政科；一九七五年六月，为适应工作开展的需要，根

据乐山地组发(75)250号文件规定，改为乐山县民政局；一九七八年七月，乐山县与五

通桥区合并建市后，改称乐山市民政局，一九八一年三月，经选举产生了新的人民政府

政权机构，仍定名为乐山市民政局；一九八四年三月，民政局下分秘书、民政，救济、

安置、优抚等五个科，一九八五年五月，国务院批准乐山市为省辖市，原地辖乐山市行

政区域分设为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区三个行政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于六月十七日召

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中区人民政府，随之，原乐山市民政

蜀改称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

(二)民政科(局)干部队伍情况



领 导 千 部

姓 名 性别 职 务 任 职 时 间 籍 贯 备 考

童 心 男 副 科 长 1 951年10月一52年3月 安徽太湖

蒋亢虎 男 副 科 长 1952年3月～53年1月 浙江杭州

枥寿山 男 科 长 1953年1月一12月 山西孟县

马继文 女 副 科 长 1953年1月～54年3月 黑龙江 分管人事

王长怀 男 副科长、科长 1953年11月一56年6月 四川乐山

梁泽彬 男 副 科 长 1954年12月一59年8月 四川乐山

刘爱江 男 副科长、科长 1957年5月一62年6月 安徽安远

王春玉 男 副 科 长 1959年6月一62年9月 山东莱阳

郑永龙 男 科 长 1961年10月一63年7月 四川涪陵

马寿奎 男 科 长 [1962年10月--68年3月、 河北蔚县＼1973年3月--75年2月，
黄玉龙 男 副 科 长 1962年10月一63年6月 河南镇平一

蔡伯常 男 副 科 长 1963年 四川乐山 病故

刘长明 男 副科长，副局长 1973年3月一83年元月 吉林长春 离休

周兴尧 男 副 局 长 1975年12月一82年12月 四川乐山 退休

吴元斌 男 局长，视察员 1978年7月至今 四川邻水

杨中洛 男 局 长 1984年1月至今 四川乐山

汤思仲 男 副 局 长 1984年5月至今 四Jil{z寿

注：一九八四年，市人民政府进行机构改革，首先调整了领导班子。元月九日，中

共乐山市委(84)21号文件通知杨中洛同志为市民政局局长(T-同年一月二十日经乐山
、

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副局长暂缺，吴元斌同志任市民政局视察

员。三月，民政局建科，、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乐山市委(84)94号文件任命祝成远同志
’

为秘书科副科长，杨行忠同志为民政科副科长，邹华同志为救济科科长，注延开同志为

救济科副科长，潘学钦同志为安置科科长，易国书同志为优抚科科长。五月二十八日，

乐山市人民政府(84)84号文件任命汤思仲同志为市民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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